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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经历了创新与技术的快速增长，改变了金融服务和产品，不仅对银行传统资产负债

业务造成威胁，同时也影响到了中间业务。本文利用2011年至2020年我国84家商业银行财务数据及银

行所属地区的数字金融加权指标，构建了数字金融对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影响模型，同时对银行的类型、

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 整体来说，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会随数字金融发展而

显著降低。2) 不同性质和地域的商业银行所受数字金融影响程度各异。具体地，从银行性质角度，上市

银行中间业务受到的冲击不显著，非上市银行受数字金融发展的负向影响显著；从地域角度，东部地区

银行受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银行受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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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markets have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in innovation and tech-
nology, which has changed financial services and products, posing a threat not only to banks’ tradi-
tional asset and liability businesses, but also to intermediary businesses. Based on the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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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of 84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and the weighted digital financial indica-
tors of the regions where the banks are located,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the impact of digi-
tal finance on the intermediary business income of the banks, and test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types and regions of the bank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overall, the revenue from inter-
mediary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s will decrease significa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2) Commercial banks of different nature and regions are affected by digital finance to vary-
ing degrees. Specif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nking nature, the impact on the intermediary 
business of listed banks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
tal finance of unlisted banks is significant; geographically, banks in the eastern region were signifi-
cantly affected, while bank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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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金融创新注入无限动力，金融市场经历了创新与技术的快速增长，

逐渐改变金融服务和产品，面向数字化转型目标稳步迈进。2021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

展规划(2022~2025 年)》指出，金融机构要构建注入数字元素的多元化服务渠道，利用数据赋能高效的服

务流程。目前，证券、银行和保险三大金融机构均加大了金融科技投入力度，其中，银行业投入最多，

2021 年共投入 1681 亿元，同比增长了 16.3%，约为证券保险业投入之和的 3 倍；证券业金融科技投入增

速最快，一年间增速为 26.6%，数字化进程明显提速；保险业金融科技投入规模高于证券业，但近两年

增长趋势略显疲态，只有 14.6%，数字化转型速度较为缓慢。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传统存贷业务效益下降，银行风险承担增加，传统的盈利模式不再适

应新时代发展需求，银行急需转变意识、加快业务转型步伐，寻找新的发力点。我国银行业协会在《关

于进一步规范中间业务发展的倡议书》中提出，要运用科技驱动提升中间业务服务效率，搭建满足客户

需求的生态圈，大力创新中间业务。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是创新型产品，种类多且资本占用低，通过专业

的金融服务收取客户手续费及管理费，相比传统业务具有低风险高收益的特点。 
在当前环境下，一方面市场波动加大使得投资者放缓理财等金融活动，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出现缩水，

另一方面数字金融催生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抢占大量市场份额，在支付结算、代理理财等业务分流银行中

间业务收入。根据 2022 年上半年披露的数据来看，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总和占比为 15.3%，仅有 11
家上市银行比值高于平均值，招商银行以 29.8%位列第一。可以看出，银行的中间业务承受着不小的压

力，怎样更好发展中间业务、促进中收增长成为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2. 研究综述 

数字金融是创新型金融服务，本质是将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业结合，其与互联网金融、

金融科技差别并不明显。相比于互联网金融侧重描述互联网公司的金融业务，金融科技则强调技术特性，

数字金融这个词更加中性且更加宽泛[1]。互联网金融像是数字金融的逻辑起点而金融科技则是数字金融

的逻辑演进，数字金融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三者之间是层次递进的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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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从三个维度讨论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一是从宏观维度出发，发现提升数字金融覆盖广

度能促进产业升级[3]，数字金融快速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4] [5]，赋予地区经济绿色

引领力，降低生态环境压力[6]。二是从区域维度出发，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扩大金融覆盖面、促进产业

升级进而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水平[7]，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获得了更多的数字金融创新红利[8]。
三是从微观维度出发，倡导发展数字金融能显著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9]；企业管理者应不断

引入数字金融服务而获得专业技术知识[10]，改善企业的财务经营情况[11]，同时通过提高金融服务使用

度促进创业，激发群众创业精神[12]。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金融影响传统金融市场的研究较多，一些学者认为数字金融发展给商业银行带来

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提高银行的融资能力，进而增加银行贷款的可获得性[13]；数字金融技术会直接影响

银行零售产品和服务的交付[14]，以数字化的服务细分业务流程、提高银行的成本效率[15]和全要素生产

率[16]。Chhaidar (2022)基于 2010~2019 年间欧洲银行的协整面板数据，得出银行参与数字化改革会促进

财务业绩增长的结论[17]；吴桐桐和王仁曾(2021)通过对 149 家中小银行数据实证分析，认为数字金融发

展对其提高风险承担能力有促进作用[18]。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对现有银行来说，数字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主要集中在对银行竞争、信贷结

构、盈利能力、效率和风险承担等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会加剧银行竞争[19]，促使银行提

高信用贷款比例，调整信用结构与期限结构[20]；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替代效应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

负面影响，而且会降低银行贷款规模[21]，抢占市场份额，压缩银行最重要的存贷业务[22]，降低银行的

盈利能力。于波等(2020)采用动态面板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银行业务的盈利是消极的“竞争效应”，且

城商行收到的冲击最大[23]；黄靖雯和陶士贵(2021)运用三阶段 DEA 法发现银行数字金融投入产出效率

仍低于纯技术效率，地方性银行急需变革传统的数字金融投入方式[24]；顾海峰和杨立翔(2018)选取 107
家中资银行数据，分析发现资本充足率越高的银行对数字金融的冲击更敏感，信息处理能力最能影响银

行对风险承担的程度[25]。 
目前关于数字金融与中间业务影响关系的研究较少。一方面，少部分学者从数字金融的整体概念研

究其对银行中间业务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产生负影响[26]。卞进和郭

建鸾(2016)基于协同度理论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的竞合关系，他们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从整

体上看，与商业银行是一种竞争关系，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形成替代[27]。孙源(2020)利用双

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产生显著负影响，并从商业银行中间

业务细分的角度分析二者的竞合关系[2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影响关系尚不明确，有些学者认

为有正向溢出效应，有些学者则认为会有替代效应。本文将基于理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假设。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 

3.1. 数字金融对中间业务的冲击 

根据长尾理论，在传统模式下，商业银行主要关注高净值客户，对小微客户关注不够，大量个性化

客户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潜力巨大。数字金融能实现大规模获客并在业务方面快速增长，汇集民众零散

资金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业务交易额小但交易量大，在满足中小微客户需求的同时，快速积累

的资金和客源也助其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增长。商业银行可能就会因为上述问题而失去市场份额较大的中

小客户的青睐，从而不利于挖掘客户需求和拓宽利润通道。 
信用卡的本质是小额信贷消费产品及支付工具，其分期手续费是信用卡业务的主要收入来源，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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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的透支额度、手续费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主要因素。互联网消费信贷的兴起为客户提供信用授信、满

足超前消费需求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京东白条”、“苏宁任性付”、“蚂蚁花呗”的推出都让一

众互联网借贷产品快速发展起来，消费者可以较低利率实现“随意分期付款”“先享后付”。相对于信

用卡申请需要资产证明、个人征信报告等，互联网信贷产品利用系统评估客户消费能力并给予相应额度，

扩大了借贷产品的客户群体，对商业银行的信用卡业务产生了冲击。 
代收代付业务是指银行基于自身的结算便利，受客户委托代为办理一些涉及指定款项收付事宜的业

务。数字金融普及之前，各类生活缴费主要通过银行代理扣除，较大的金额交易会要求客户去银行网点

办理。随着互联网企业的涌入，金融服务的供给更加趋向场景化，第三方支付平台涵盖各种各样的代收

代付业务，在养老、教育、医疗等领域推出个性化的增值服务，消费者在移动客户端便可轻松完成支付

行为，大幅度降低操作难度，简化支付流程。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支持实名认证和信用记录，能满足

交易账户安全性的需求，银行的代理委托业务因此面临严峻的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对传统金融理财业务的介入，原有的销售渠道不再盛行，互联网理财因其较低的门槛和

服务成本，吸引了众多长尾用户参与到金融理财的领域内。一方面，互联网理财易于操作，购买过程简单

易懂，明显降低了专业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唤醒了人们的理财意识，增强了广大客户的购买意愿；另一方

面，互联网理财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不仅能够设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在线金融产品，还可以

有效地预测和控制风险，保障理财运行系统安全高效，避免因风险造成的损失，提高了其商业的可持续性。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H1：数字金融会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带来不利影响。 

3.2. 数字金融对不同商业银行的影响 

由于大银行和小银行在活动和金融技术投资上的差异，数字金融和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得到

不同的结果。事实上，数字金融在推动资金实力和资产规模异的商业银行差异化发展方面，不同类型银

行可能存在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一，从银行性质角度来看，银行能否上市直接决定了该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筹措资本的途径与能力。

上市银行具有股权再融资能力，在数字金融的冲击下，其对于自身资产风险的波动反应更加“迟钝”。

而非上市银行由于筹措资本金的途径较少，对资产风险的变化反应更为强烈。整体来说，非上市银行在

扩大业务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上更有激励打造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包括借助数字金融发展普惠金融业务，

以及发展表外业务。 
第二，从银行所处经济区位来看，上世纪我国商业银行开始发展中间业务起，由于所处地域经济发展程

度差异较大，东部银行与西部银行相比有着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我国东部地区在市场化水平、

人才流动、金融产业链等方面相对领先，我国现有高科技公司也大多集中于东部地区。面对数字金融的冲击，

位于东部地区的银行更容易进行业务模式转型，拓宽金融服务范围，促进服务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H2：数字金融对不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保障本文研究的有效性，同时能够达到本文研究目的，本文在研究样本选取时一方面保障具有

一定的时间跨度，另一方面要包括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因此本文选取了 84 家商业银行 2011~2020 年间

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和其他银行指标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涵盖了 6 家国有商业银行、11 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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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银行、54 家城商行和 13 家农商行。样本数据来源于 Bankfocus 数据库、Wind 数据库及各家银行年报，

宏观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银保监会官网、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

心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网站。 

4.2. 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广义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定义是：表内业务以外的，不构成利息收入的银行业务。

基于广义定义及数据的完整性，本文选取 84 家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数据作为中间业务收入的指标，为了

消除银行资产营收规模的影响，并体现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程度，同时消除实证检验中异方差问题，

本文将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NII)作为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了深入剖析数字金融对传统银行风险影响的微观机制，区分数字金融对不同商业银

行在风险作用上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参考了胡灵(2022)在银行微观层面测算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做法

[29]，利用了 2011~2020 年商业银行在各省的分支机构数量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1~2020)》中 31 个省级层面的数字普金融发展总指数，在银行微观层面测算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具体构造方式为： 

Index Index imt
it mt

im mt

n
n

= ×
∑

                              (1) 

其中， Indexit 为期望构造的加权后的银行 i 在年份 t 的数字金融水平， Indexmt 为银行注册地所在省份 m
在年份 t 的数字金融发展指数，衡量了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imtn 为 t 年银行 i 在 m 省的分支机构数

量， imt im mtn n∑ 表示 t 年银行 i 在 m 省的分支机构数量占全国总分支机构数的比重。将宏观层面的数字

金融指数 Indexmt 与权重 imt im mtn n∑ 进行交乘得到银行微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Indexit 。 
控制变量：微观层面上，结合相关文献，选用了银行资产规模(SIZE)、银行成本收入比(CIR)、银行

资本充足率(CAR)、银行不良贷款率(NPL)等作为银行微观层面控制变量，宏观层面选择人均 GDP (AGDP)
和货币供应量 M2 作为宏观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e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中间业务收入占比 NII 非利息收入/营业收入 

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加权指数 Index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加权 

中介变量 净息差 NIM 净利息收入/生息资产 

控制变量 

资产规模 SIZE 银行总资产取自热对数 

成本收入比 CIR 营业费用加折旧/营业收入 

资本充足率 CAR 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 

不良贷款率 NPL 不良贷款/总贷款 

人均 GDP AGDP GDP 总额/人口数 

货币供应量 M2 年末 M2 取自然对数 

4.3. 模型构建 

本文样本包括 84 家上市银行 10 年的财报数据，属于短面板数据。先检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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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机效应模型。 
具体类型的选取需要通过相关的检验方法来确定，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Ｆ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原假

设，因此考虑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是随机效应模型。再对样本进行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为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拒绝了采用随机效应的假设，因此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检验结果如表 2。 
 

Table 2. F test and Hausman test 
表 2. F 检验与 Hausman 检验 

F 检验 11.750 

P 值 0.0000 

chi2 38.540 

P 值 0.0021 

 
本文以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等指标，并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加权指数来作为

衡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因此，构建如下模型以研究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

的总体影响： 

0 1 2NII Index Controlit it it t i itβ β β λ δ ε= + + + + +                       (2) 

其中，i 表示第 i 家商业银行，t 表示第 t 年，NII 表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Index 代表

数字金融发展程度，Control 代表系列控制变量(SIZE、CIR 等)，λ 为省份虚拟变量，δ 为年份虚拟变量。 

5. 实证结果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 Stata 15 对上述变量，进行初步分析。从被解释变量来看，各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

比最大值为 87.83，最小值为−32.06，平均值为 20.16，标准差为 15.14，这表明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

存在差异。 
从解释变量来看，数字金融加权指数最大值为 423.7，最小值为 2.048，极差较大，标准差为 110.7，

这表明各商业银行所在地的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II 822 20.16 15.14 −32.06 87.83 

Index 822 175.9 110.7 2.048 423.7 

NIM 822 2.597 0.826 0.364 7.145 

SIZE 822 26.68 1.604 23.53 31.14 

CIR 822 32.69 7.4 14.83 71.05 

CAR 822 13.09 2.539 7 59.61 

NPL 822 1.419 0.813 0.02 9.56 

AGDP 822 9.546 3.937 1.589 20.35 

M2 822 14.17 0.296 13.6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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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回归分析 

5.2.1. 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首先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4。 

 
Table 4. Full sample regression results 
表 4.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NII 

Index 
−0.042*** 

(0.011) 

NIM 
−16.409*** 

(0.770) 

SIZE 
−11.831*** 

(2.470) 

CIR 
−0.577*** 

(0.094) 

CAR 
0.087 

(0.164) 

NPL 
0.534 

(0.562) 

AGDP 
0.334 

(0.291) 

M2 
14.401*** 

(4.616) 

Constant 
192.439*** 

(59.240) 

Id 控制 

Year 控制 

Observations 822 

Number of id 84 

R-squared 0.477 

注：括号内数据为 t 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下同)。 
 

从主回归分析可得，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假设 1。即随

着数字金融不断发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受到影响，收入占比降低。这表明，数字金融影响中间业

务的路径中，数字金融发展所形成的替代作用依旧大于带来的正向带动作用。数字金融在支付结算、代

理理财、银行卡业务方面与传统银行产生全方位竞争，而这三大业务又是银行中间业务要组成部分。其

他中间业务体量小，数字金融带来的正向效应受限。因此，整体来讲，数字金融对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呈

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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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异质性分析 
1) 不同性质银行的差异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及所有权性质大小，将 84 家商业银行分为上市银行、非上市银行两组；根据

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将 84 家商业银行分为东部银行、中西部银行两组进行分样本回归并得

出结果。 
首先以商业银行是否上市分组回归，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异质性影响，结

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Heterogeneity test of different banks 
表 5. 不同性质银行的异质性检验 

 上市 非上市 

变量 NII NII 

Index 
−0.013 −0.083*** 

(0.010) (0.022) 

NIM 
−8.309*** −17.598*** 

(1.617) (0.918) 

SIZE 
3.973 −19.306*** 

(3.012) (3.300) 

CIR 
−0.094 −0.757*** 

(0.129) (0.119) 

CAR 
0.693** −0.050 

(0.342) (0.195) 

NPL 
4.969*** 0.190 

(1.080) (0.674) 

AGDP 
−0.470 0.280 

(0.333) (0.461) 

M2 
1.130 35.260*** 

(5.107) (7.974) 

Constant 
−92.298 104.933 

(70.271) (98.268) 

Id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306 516 

Number of id 31 53 

R-squared 0.579 0.510 

 
结果显示，上市的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的影响上不显著，而非上市的商业银行显著。本文的 84 家

样本商业银行中共计 31 家上市银行，分别为 6 家全国大型商业银行、8 家股份制银行、12 家城商行与

5 家农商行。上市银行的资产规模更大或者资本实力雄厚，且其可以通过增发股本、发行债券在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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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以更低廉的价格补充核心资本。上市银行因为具备上述特性，业务收入多元，经营更加稳健，数

字金融的发展对其中间业务的冲击较小。样本总体在基础回归中的加权总体系数为−0.042，非上市商

业银行回归组的对应系数为−0.083。可以看出，非上市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对数字金融冲击的反应更为

强烈。 
2) 不同区域银行的差异 
如表 6 所示，东部地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同数字金融指数呈显著负相关，从区域间角度，

东部地区的数字金融体系发展普遍好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前十位的城市中，九位是东部发

达城市。可见，数字金融发展集中于金融资源集聚的东部城市。东部区域相对应的数字金融企业数量和

发展规模大，对应数字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同时，东部地区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高，该地区数字金

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造成的冲击也就越大，验证了假设 2。 
 
Table 6. Heterogeneity test of different regional banks 
表 6. 不同区域银行的异质性检验 

 东部银行 中西部银行 

变量 NII NII 

Index 
−0.042*** −0.024 

(0.011) (0.048) 

NIM 
−15.741*** −17.804*** 

(0.970) (1.386) 

SIZE 
−8.680*** −14.310*** 

(3.115) (4.709) 

CIR 
−0.589*** −0.517*** 

(0.125) (0.161) 

CAR 
0.112 0.393 

(0.175) (0.567) 

NPL 
0.779 1.123 

(0.785) (0.947) 

AGDP 
0.196 0.498 

(0.333) (0.722) 

M2 
11.406** 9.516 

(5.620) (12.558) 

Constant 
151.181** 314.997 

(68.313) (200.434) 

Id 控制 控制 

Year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565 257 

Number of id 58 26 

R-squared 0.488 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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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稳健性检验 

5.3.1. 变量替换法 
本文参照谢绚丽等的做法[30]，采用互联网的普及率作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的工具变量，一定程度上

可以减轻内生性。为了与前文数字金融加权指数保持微观性的一致，这里也对互联网普及率(ISR)进行加

权，作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替代变量，对所建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回归。 
若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则认为通过检验，否则认为不通过。如表 7 所示，数字金

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然是显著负相关关系，通过稳健性检验，这说明本文的结论具

有一定合理性。 
 

Table 7. Heterogeneity test of different regional banks 
表 7. 不同区域银行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NII 

ISR 
−0.320*** 

(0.071) 

NIM 
−16.370*** 

(0.767) 

SIZE 
−11.480*** 

(2.460) 

CIR 
−0.573*** 

(0.093) 

CAR 
0.114 

(0.163) 

NPL 
0.857 

(0.555) 

AGDP 
0.332 

(0.288) 

M2 
8.554** 

(4.121) 

Constant 
272.107*** 

(43.488) 

Id 控制 

Year 控制 

Observations 822 

Number of id 84 

R-squared 0.480 

5.3.2. 调整样本期 
2013 年常被看作是数字金融元年。因此稳健性检验考虑缩短样本周期，对 2014~2020 期间的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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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基本回归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然是显

著负相关关系，通过稳健性检验。 
 

Table 8. Adjust the sample period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表 8. 调整样本期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NII 

INDEX 
−0.046** 

(0.019) 

NIM 
−17.995*** 

(1.049) 

SIZE 
−15.075*** 

(4.130) 

CIR 
−0.688*** 

(0.132) 

CAR 
0.032 

(0.444) 

NPL 
0.431 

(0.791) 

AGDP 
0.454 

(0.340) 

M2 
7.987 

(6.920) 

Constant 
382.232*** 

(89.394) 

Id 控制 

Year 控制 

Observations 579 

Number of id 84 

R-squared 0.433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和数字金融加权指数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 84 家商业银行的

财报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统计关系。研究结论如

下：1) 总体上，数字金融和传统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呈负相关。2)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

的负向影响有性质异质性和地域异质性。具体地，从银行性质角度，资产规模大的上市银行中间业务受

到的冲击不明显、非上市银行受数字金融发展的负向影响大且显著；从地域角度，东部地区受影响大而

中西部地区受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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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加快商业银行转型的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从业务种类来看，我国银行中间业务目前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一些支付结算、银行卡、

代理理财等业务上，而顾问咨询、基金托管等业务收入占比依旧较低。此类业务往往与传统业务在同一

客户群体内展开，交叉销售策略可以充分利用银行的客户资源，同时多元化分散风险。因此，我国银行

可以尝试加大业务创新力度，深入挖掘客户需求，推出创新的中间业务产品，进而提升风险分散收益。 
第二，金融科技公司和高科技行业的参与者，都在逐步占领金融服务不同领域的部分市场。银行很

难在这个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但有理由相信，尝试新的业务模式，对银行未来的发展是有益的。现有银

行可以利用其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尝试构建类似的平台，从第三方支付平台那里整合资源。除此

之外，商业银行可通过引入同行业或非银机构的专业人才，学习有成功经验的金融机构的现有产品，设

计创新金融产品，由模仿逐步过渡到自主创新，完善中间业务产品和服务的升级，逐渐实现中间业务产

品结构转型。 
第三，银行要推动区域内部的协同发展，数字金融技术运用范围广、模仿性高、空间传递速度快，

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可以借鉴东部地区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缩小中间业务发展的区

域差异。商业银行应积极推动跨地域的金融服务协作，构建地区金融服务资源共享网络，实现金融科技

人才从经济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促进数字金融服务、技术资源在区域内的有效调配和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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